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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12 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修正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4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1100105391 號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一)業務總收入：21 億 4,921 萬 6 千元，照列。 

(二)業務總支出：21 億 3,761 萬 6 千元，照列。 

(三)本期賸餘：1,160 萬元，照列。 

三、解繳公庫：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4,152 萬元，照列。 

六、國庫增撥基金額：無列數。 

七、資金運用：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八、通過決議 11 項： 

(一)112 年度教育部監督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總支出」預算編列 21 億

3,761 萬 6 千元，凍結 200 萬元，俟教育部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

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二)國家隊教練身負國家隊選訓工作，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並有定期辦理

國家隊教練增能計畫，以期提升國家代表隊教練素質。為提升目前國家隊教

練有關情緒管理與教育心理學等情緒感知能力，以確保教練及選手間正向、

健康之教學模式，請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針對上述項目於 6 個月內向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規劃報告。 

(三)經立法院預算中心評估報告指出，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有關運科支援

人力，包含體能訓練師、運動心理師、營養師等，名額多來自計畫或外聘人

力，恐不利人才留用。又落實運動科學為國訓中心每年之營運目標。為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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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留用，國訓中心應研擬優秀運科專業人才招攬及留任機制，以期落實國

訓中心之營運目標，爰此，請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於 3 個月內針對上

述項目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四)賴委員品妤長期爭取台灣應成立「國家級運動科學中心」，自 2021 年 9 月起

即多次要求教育部評估成立國家級運科中心之可能性，同時亦於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擔任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集委員時安排考察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

練中心運動科學處以盤點台灣運科能量，亦於立法院 2 次總質詢中提出該議

題並獲得行政院院長之支持，最終在 2022 年 6 月 21 日成立了行政法人國家

運動科學中心籌備處，即將啟動組織條例及相關籌備工程。惟照教育部體育

署之規劃，未來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擬設立於目前國訓中心內，而原

國訓中心運科處依然存續，該 2 單位之業務恐有衝突，且該作為被體育界質

疑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科學處原地升級，頗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

。相關單位應針對兩個位階平行的行政法人未來在於選手培訓、輔助等業務

要如何協調、合作，遇到衝突要如何調解，提出詳盡的事先規劃以避免疊床

架屋、組織協調爭議等。爰此，賴委員品妤要求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應協同教育部體育署針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研議，同時徵詢了解基層選手建

議，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使民意代表得

為民檢視政府運科發展計畫，並一同為體育能量注入關鍵力量。 

(五)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於 111 年修正「國際綜合性賽會集訓選手費用支

給要點」調漲選手津貼，新制下培訓選手津貼為 4 萬 6 千元、學生選手津貼

為 2 萬 6 千元、儲訓選手津貼為 1 萬 1 千元。惟依現行支給要點，大學畢業

後未在學或就業的選手可領到 4 萬 6 千元的日常零用金，但如果這些選手選

擇繼續進修深造，攻讀碩士、博士卻會因為具有學生身分只能領到 2 萬 6 千

元的日常零用金，等同變相減薪影響選手進修之意願。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

運動訓練中心應提高學生選手津貼待遇並鼓勵選手持續進修增加學識，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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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培訓選手，除教練與選手本身努力之外，運動科

學後勤支援也扮演不可或缺之關鍵角色。經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人員編制

可達 145 人，然目前編制現員卻僅有 123 人，且其中 58 名運科人員當中，有

高達 25 人，將近一半之運科人員為 1 年 1 聘、隨計畫聘用之非正式人員，其

薪資福利不佳加上聘約無保障，實難以招攬優秀人才提供選手專業精準之服

務，更不利於我國運動科學發展。爰要求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應檢討

運科組織人力配置提出正式規劃方案，增加運科人員正式員額編制與待遇，

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七)112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亞奧運、世大運及黃金計畫選手培訓

」項下「服務費用」中「一般服務費」預算編列 8,358 萬 5 千元，其中用途

之一擬用以「組裝式游泳池委外費」。惟 111 年 9 月，賴委員品妤針對有選

手指出「國訓中心游泳池水溫平均高達 30 度以上，造成選手游泳時全身發燙

、身體不適」等問題提出監督後，國訓中心已購置水冷扇及泡澡桶供選手使

用；同時自稱亦提出增設降溫系統的規劃，惟至今賴委員品妤依然未見「增

設降溫系統」之具體報告，然於 2026 年室內游泳池完工前，相關選手皆暫於

臨時游泳池進行培訓，若於往後夏季來臨前仍未有具體規劃恐對選手權益造

成影響及傷害。體育發展為百年大計，若政府部門消極無作為，如此忽略選

手權益，有違國訓中心推展競技運動之宗旨。爰請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

心於 6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游泳池水溫具體改善規劃報告

。 

(八)112 年度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亞奧運、世大運及黃金計畫選手培訓

」項下「備戰 2028 洛杉磯奧運黃金計畫」預算編列 3 億元。為達「體育預算

倍增」之目標，近年教育部體育署與國訓中心屢以高預算、低決算的方式，

讓預算倍增流於形式。過度灌水之預算編列，不僅無助於提升選手實質待遇

，更恐扭曲預算結構，不利體育政策之監督。其中近年編列之備戰奧運黃金

計畫尤以為甚，如 110 年度之決算中即可見 2024 巴黎奧運預算執行率之低落



 
 4 

。而相較於 2 年後 2024 巴黎奧運之可預見性，2028 年洛杉磯奧運會相關選

手名單與所需資源，竟與 2024 年奧運備戰相當，顯失比例原則與合理性。承

上，為促使國訓中心於預算編列上切合實際需求，避免浮報預算，爰請行政

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針對前述問題具體改善相關狀況，並於 3 個月內向立

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九)行政院於 111 年通過教育部擬具「國家運動科學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規劃

成立專責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國家級運動科學中心籌備處同時於行

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掛牌成立，期待達到深入了解現行運動科學支援體

系之運作模式，與規劃未來運科中心內部組織架構。現行運動科學相關業務

由國訓中心運動科學處辦理，與行政法人國家運動科學中心籌備處之業務權

屬、人力配置、軟硬體規劃尚不明確，業務能否有效銜接？請行政法人國家

運動訓練中心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十)賴委員品妤長期關注運動科學議題，並於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提出相關預

算提案後監督「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科學處」逐步改善人事聘用不足等問

題（詳下表）。惟在有限資源內，提升後之人力調配領域依然有極大落差，

舉例來說，人數最高之醫療防護為 30 人，2022 年 1 至 7 月平均每人支援

1.37 隊、33.67 位選手；人數最低運動營養領域 3 人，平均每人支援 13.67 隊

、336.67 位選手，此對運動員權益及運動科學勞動能量皆有不利之影響。體

育發展為百年大計，若政府部門消極無作為，如此忽略運動科學成果及發展

潛力，且不重視勞動條件，有違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推展競技運動之

宗旨，允宜妥善規劃運科人力資源配置，並應提供合適之運科支援，待教育

部體育署監督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領域 生理生化 運動心理 醫療防護 體能訓練 運動營養 力學情蒐 小計 

2022

年 8

月底 

編制 5 3 16 4 1 3 32 

計畫 1 3 14 4 2 5 29 

小計 6 6 30 8 3 8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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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

預估 

編制 5 4 17 6 3 5 40 

計畫 4 6 22 7 4 7 50 

小計 9 10 39 13 7 12 90 

(十一)賴委員品妤長期關注運動員權益及運動資源發展相關議題，惟每每針對行

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相關場地、設備提出監督改善建議，該中心高比

例皆以「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第三期計畫」將彌平現有不足作為回應。

賴委員品妤追蹤第三期計畫相關進度，其中「棒壘球場設施改善工程」及

「風雨投擲場新建工程」皆因細部設計及修正時間過於冗長造成進度落後

，恐進而因工程延宕而影響計畫執行成效及選手之使用權益。體育發展為

百年大計，若政府部門消極無作為，且如此忽略體育權益，有礙台灣體育

發展且有違中心推展競技運動之宗旨，允宜研擬具體改善措施，加強各項

作業進度管控。請教育部體育署監督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相關改善書面報告。 


